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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永政文〔2020〕119 号

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自然灾害避灾点

汛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：
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

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防汛防台风期间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的通

知》（闽汛办电〔2020〕66 号）和（晋减灾办明电〔2020〕4 号）

精神，请各村的避灾点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

的重要性，坚持防疫防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，按照“宁可备

而不用，不可用而无备”的原则，督促避灾点应急预案落实，加

强应急防疫物资准备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坚决

杜绝群体性疫性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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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工作职责，压实责任链条

各村的避灾点要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，按照“分级负

责、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。根据省防

办下发的《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防汛台风避险工作手册》，结合实

际情况，抓紧制定避灾点工作疫情防控方案及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，把相关任务分解到具体岗位，把工作细化到各环节、各责

任人，确保责任落实到位、工作组织到位。

二、前置预防关口，强化汛期管控

各村的避灾点要坚持预防为主，按照疫情防控保持社交距

离要求，测算避灾点最大可容纳人员规模。定期对各避灾点进

行检测消杀保洁，保持场所通风和环境卫生，要完善常态化疫

情防控条件下避灾点开放、运用管理规定，完善健康信息登记、

体温检测、核验“健康码”流程，落实就近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并制

定应急处置预案。要加强汛期避灾点人员进出管理，及时核验

集中安置人员行踪信息和“健康码”状态，严格落实口罩佩戴要

求，加强体温检测，一旦发现有人体温超过 37.2℃或者有发热、

乏力、 干咳等可疑症状或“健康码”异常状态，要第一时间报告

有关部门，并启动应急预案，按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处置。

三、加强应急保障，备足防疫物资

各村的避灾点要建立健全防疫防汛物资应急采购、协议储

备和紧急调拨机制，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和避灾点规模，提前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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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备齐疫情防控所需的设施设备、食品药品、防护用品等相关

物资。特别要充分考虑转移避险群众集中安置时的生活需求和

疫情防控要求，及时落实避灾安点消毒剂、洗手液、测温仪、

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、蚊香、卫生纸、垃圾袋、加盖垃圾桶等防

疫卫生物资的供应和补充。要在休息室、洗浴间等区域配备洗

手液、免洗手消毒剂等消毒物品，方便转移安置人员和工作人

员随时消毒清洁。

四、拓宽宣传渠道，强化疫情教育

各村的避灾点要重视日常宣传教育，要充分运用报纸、电视、

广播、网站、微信等媒体渠道，广泛宣传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的

形势、严防疫情输入反弹的重要性和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防汛防

台风工作的复杂性，大力普及疫情防控和防灾避险相关科普知

识，引导社会公众支持、参与防疫防汛工作。特别是防汛防台

风期间，要在各避灾点张贴发放印制有卫生健康、疫情防控和

防灾避险等知识内容的宣传画册、宣传折页、宣传单，普及疫

情防控知识，进一步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。

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8 月 25 日



— 4 —

抄送：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。

永和镇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8月 25 日印发


